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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9/2021_2022__E6_8A_A5_

E6_A3_80_E5_91_98_EF_c30_589082.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预包装的进出口食

品、化妆品在进出口前，必须进行标签的审核，以下文件列

明了办理进出口食品、化妆品需准备的资料和办理流程。食

品标签审核详细业务流程表业务名称： 食品标签审核业务详

细流程：依据GB7718-94，对单位提交的《食品标签审核申请

表》和材料进行审核，如果符合，发放食品标签审核证书．

携带证明及申报表格办理过程生成文档及产生信息1．《进出

口食品标签审核申请书》。2．生产商和经销商的营业执照

。3．食品标签的样张7套。标签样张必须是进出口及销售时

实际使用的完整的标签样张。4．标签中特别强调某一内容（

如产品的配料为“纯天然”或产品为“高钙”、“低糖”）

或涉及年份、酒龄、荣誉证明（如皇家特级、销售经久不衰

、法定产区、珍藏版、**指定产品）等特征性指标的应提供

有效说明材料。5．进口食品标签加审：产品在生产国（地区

）官方允许销售的证明文件或原产地证明。出口食品标签加

审：出口企业卫生许可证。6．所有申请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

位公章。所有外文内容均需翻译成中文。除食品标签样张以

外的申请材料均为2份，受理机构和国家质检总局各持1份。

食品标签样张为7份，受理机构1份，国家质检总局6份。标签

上标注的文字、图像、符号应该清晰，标签样张必须以平面

形式提交。因所提交的标签样张要用于证书的制作，所以当

标签样张大于A4纸或标签所使用材料不便用于证书制作或实



际包装难以平面展示时应采用照片、扫描等形式提交，并在

标签上标明缩放比例。所提交的标签样张不得大于A4纸。进

口食品标签需提供标签原样张的翻译件2份，受理机构和国家

质检总局各1份。当进口食品需要在原标签上加贴中文标签时

，中文标签应加贴在主要展示版面的固定位置，加贴好后形

成一份完整的标签样张提交。食品进口时，加贴的位置及内

容必须与所审批合格的标签相一致。加贴的中文标签所覆盖

的原标签外文内容不需再进行对应翻译标注。一、告知。申

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场告知，或在5个工作日内

开具《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申请材料补正告知单》（见附件1

），1次告知申请人须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

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二、受理。受理机构根据申请

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标签形式是否符合要求做出受理或

不予受理的决定。1．决定受理（1）受理机构编制填写申请

书编号，申请书编号由12位数字组成：前4位为受理局代码，

第5至8位为年月数字，第9-12位为流至水号，流水号每年重

新编制。（2）受理机构向申请人出具加盖受理机构专用章和

注明日期的《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受理决定书》（见附件2）

及《食品标签审核检测送样通知单》（附件3），并制作审查

记录。（3）申请人按《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受理决定书》上

指定的账号交纳化妆品标签审核费。申请人将银行汇款凭证

复印2份，1份复印件上注明开具发票的抬头、通信地址、邮

编、联系人及电话，并将该复印件交受理机构。发票将由总

局标准法规中心开具并寄至申请人。另一份复印件留待领取

行政许可决定时用。（4）申请人按《食品标签审核检测送样

通知单》指定的内容办理相关事宜。（5）申请人携《进出口



食品标签审核受理决定书》及审核费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领

取行政许可决定。 2．决定不予受理受理机构对不予受理的

申请出具加盖受理机构专用章和注明日期的《进出口食品标

签审核不予受理通知书》（见附件4）。三、上报。1．上报

材料按以下顺序装订：（1）食品标签审核收费银行汇款电汇

凭证回单复印件。（2）审查记录。（3）申请书。（4）标签

样张。（5）其他材料。2．申请材料的电子化处理：受理机

构按国家局的电子化管理程序制作电子版本。3．在7个工作

日内将申请材料及电子版本通过特快专递送达国家质检总局

。四、审核国家质检总局根据规定，对申请材料、审查意见

和检测结果进行审核，在13个工作日内做出准予许可或不予

许可的决定。对准予许可的制作《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

》；不予许可的，制作《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不合格通知单

》。（样品检测21个工作日不在此时间内）国家质检总局不

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五、颁发证书或下发不合

格通知单1．在7个工作日内将《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

或《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不合格通知单》下发受理机构。受

理机构在3个工作日内颁发上述单证。并要求申请人在领取证

书或不合格通知单时填写《进出口食品标签单证领取收据》

（见附件5）。2．下发《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不合格通知单

》后，该审核流程结束，如再提出申请，则进入一个新的申

请、审核流程，需重新提交申请材料，上缴相应审核费用，

重新编制申请书编号，并在上报时将原《进出口食品标签审

核不合格通知单》放在申请材料中银行汇款单的后面。六、

公示1．受理机构在受理办公地应公示食品标签审核的相关事

项，公示材料由国家局统一印制。（见附件6）2．将审核结



果在质检总局的网站上公示。1.《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申请

材料补正告知单》2.《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受理决定书》3.《

食品标签审核检测送样通知单》4.《食品标签审核检测送样

通知单》5.《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不予受理通知书》6.《进出

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7.《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不合格通知

单》备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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